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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老年人致盲性

眼底疾病筛查）项目 2025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

财政部《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6〕1号）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医医院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 2025年度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绩效自评工作，

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

展资金转移支付预算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5年 5月，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综

〔2025〕20号）文件，下达自治区中医医院 2025年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医疗救助）资金－老年

人致盲性眼底疾病的筛查项目资金 300万元，用于老年人免费

眼底筛查，对致盲性眼底疾病的老年患者进行早发现、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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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治疗，有效延缓疾病进展，降低致盲风险，提高老年人生活

质量，提高全疆人民健康水平。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具体为：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老年人致盲性眼底疾病的筛查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

额：
300

其中：

中央补助
300

地方补助

年度

总体

目标

在义诊过程中发现致盲性眼底疾病（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近视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视网膜血管阻塞、高血压眼底病变等）发病率高，特别是在老年人密集处，

以及医疗资源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老年人之所以在眼底疾病患者中占比较高，主要

与年龄相关的退行性变化和慢性疾病累积有关，通过定期筛查和健康管理，可以有效

降低发病率和致盲风险。为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全疆人民健康水平，解

决老年人眼底疾病筛查费问题，申请设立此项目。

绩效

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筛查人次数 ≥8000人次

筛查病种 ≥5种

筛查人群覆盖地区 ≥3个

质量指标 救治对象符合项目比率 100%

时效指标 救助工作开展及时率 ≥95%

成本指标

普通视力检测、眼压检查、裂隙灯显微

镜检查、眼底照相检查、光学相干断层

扫描检查（OCT）标准

160元/人



3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全自动面散瞳眼

底照相机购置
≤150万元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程度 有效缓解

群众对项目的知晓率 有效提高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区域防盲工作 不断完善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救助对象满意度 ≥95%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5年 6月，自治区《关于下达 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医疗救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新财综〔2025〕14号）文件，自治区中医医院收到 2025年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医疗救助）资

金－老年人致盲性眼底疾病的筛查项目 300万元。

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老年人致盲性眼底疾病的筛查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

额：
300

其

中：中央

补助

300

地方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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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年度

总体

目标

在义诊过程中发现，致盲性眼底疾病（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近视性视网膜病

变、黄斑变性、视网膜血管阻塞、高血压眼底病变等）发病率高，特别是在老年人密

集处以及医疗资源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老年人之所以在眼底疾病患者中占比较高，

主要与年龄相关的退行性变化和慢性疾病累积有关，通过定期筛查和健康管理，可以

有效降低发病率和致盲风险。为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全疆人民健康水平，

解决老年人眼底疾病筛查费问题，申请设立此项目。

绩效

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筛查人次数 ≥8000人次

筛查病种 ≥5种

筛查人群覆盖地区 ≥3个

质量指

标
救治对象符合项目比率 100%

时效指

标
救助工作开展及时率 ≥95%

成本指

标

普通视力检测、眼压检查、裂隙灯显微

镜检查、眼底照相检查、光学相干断层

扫描检查（OCT）标准

160元/人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全自动面散瞳眼

底照相机购置
≤150万元

效益指

标

社会效

益指标

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程度 有效缓解

群众对项目的知晓率 有效提高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区域防盲工作 不断完善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救助对象满意度 ≥95%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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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5 年度下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2025 年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医疗救助）资金—

—老年人致盲性眼底疾病的筛查项目 300 万元，资金到位 300

万元，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2025年度用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医医院 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

展（医疗救助）资金－老年人致盲性眼底疾病的筛查项目的资

金共计执行 268.86万元，执行率 89.62%。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严格按照《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

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56

号）及彩票公益金相关管理办法要求，坚持因素分配法与项目

实际需求相结合。在资金分配过程中，充分考虑全疆地域广阔、

基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优先保障眼病高发区的筛查覆

盖面；资金投向严格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疗卫生

发展战略，重点倾斜于筛查设备耗材购置、基层眼科医生劳务

补贴以及困难家庭患者后续医疗救助等关键环节。同时，兼顾

项目的社会效益（降低老年人致盲率）与经济效益（减少远期

医保负担），确保了 300万元专项资金在全疆 8000-12000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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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群体中的合理、高效配置。

（2）资金下达及时性：资金下达严格按照预算法和资金管

理办法规定要求下达资金。2025年 5月，《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预算的

通知》（财综〔2025〕20号）。2025年 6月，自治区《关于下

达 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医

疗救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综〔2025〕14号）下达 2025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老年人致盲性眼底疾病的筛查项目，

资金 300万元，资金分配方案确定后，自治区财政及卫健部门

迅速启动拨付流程，协调各级国库加快流转，确保资金在筛查

项目启动前足额到位至具体执行机构。资金的及时下达有力地

保障了全疆各地（州、市）在适宜季节集中开展大规模眼底病

筛查工作，未因资金延迟影响筛查进度或患者治疗。

（3）资金拨付合规性：严格按照《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

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56

号）及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执行资金拨付。项目资金拨付全

过程经过“项目实施单位申请→业务主管部门审核→财政部门

复核”的严格审批程序，确保了拨付行为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针对筛查服务费、医疗救助款的支付，均依据实际完成的工作

量和救助审批表进行据实结算，通过银行转账直接支付至服务

提供方或定点医疗机构，减少中间环节。同时，各级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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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资金拨付监督机制，对每一笔支出进行全程留痕和跟踪

监控，有效防止了违规操作和资金流失风险。

（4）资金使用规范性：严格按照《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

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56

号）及《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的要求，所有资金使用严格限

定在批复的预算范围内，专款专用。项目单位严格遵守财务管

理和会计核算相关规定，对筛查耗材采购、设备租赁、劳务费

发放及困难患者医疗救助等支出分类核算，确保每一笔支出都

有合法的原始凭证和审批手续。不存在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或超范围开支的情况。项目执行过程中，主管部门加强了对资

金使用情况的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安全性和有效性。

（5）资金执行准确性：严格按照《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

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56

号）等文件要求，依据实际工作量和完成进度据实列支。项目

累计执行资金 268.86万元，预算执行率达 89.62%，支出数据与

筛查人数（完成既定目标区间）、救助人次完全匹配，账实相

符。医院及执行单位建立了完善的资金执行评估机制，定期对

资金支出进度和筛查、救助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比对分析，及时

发现并纠正支出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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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严格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及《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56号）

文件要求，将绩效管理贯穿项目全过程。项目启动前设定清晰

的绩效目标（如筛查覆盖率、早期干预率、困难患者救助满意

度）；执行中通过“双监控”机制，将资金执行率（89.62%）

与产出指标（筛查人数、早诊率）进行联动分析；执行后对项

目效益进行评估。通过建立完善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重点考

核资金使用是否有效延缓了老年人致盲性疾病进展、是否降低

了致盲风险，并根据绩效监控结果及时优化筛查流程和救助方

案，切实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和老年人的健康获得感。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坚持“自治区负总责、地县抓落

实、各级医疗机构抓落地”的工作机制，全面压实各级支出责

任。自治区层面负责资金分配和总体调度，地（州、市）及县

级卫健部门负责项目实施和资金监管，具体执行医院负责资金

的合规支付和核算。通过建立按季度调度机制，加大项目执行

进度和资金支出进度督导频率，及时通报各地支出情况，压紧

压实各单位的资金支出计划。针对全疆地域广、执行单位多的

特点，通过持续督促指导，优化支出结构，杜绝“资金等项目”

或“突击花钱”现象。各地支出责任有效压实，确保了 300万

元专项资金在全疆范围内高效运转，有力支撑了老年人致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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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疾病筛查救助任务的圆满完成。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5年年初设定总目标：在义诊过程中发现致盲性眼底疾

病（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近视性视网膜病变、黄斑变

性、视网膜血管阻塞、高血压眼底病变等）发病率高，特别是

在老年人密集处，以及医疗资源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老年人

之所以在眼底疾病患者中占比较高，主要与年龄相关的退行性

变化和慢性疾病累积有关，通过定期筛查和健康管理，可以有

效降低发病率和致盲风险。为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

高全疆人民健康水平，解决老年人眼底疾病筛查费问题，申请

设立此项目。

总体目标已按要求基本完成：在老年人密集处建立筛查点，

并与 8个协同单位同步筛查尽可能覆盖全疆多个地区。通过定

期筛查和健康管理，有效降低发病率和致盲风险，从而进一步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全疆人民健康水平。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筛查人次数指标，指标值为≥8000人次，

新疆实际完成 9088人次，完成率 113.6%，偏差率 13.6%。其中

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筛查 1982人次、协作单位共筛

查 710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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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财政部随文下达筛查病种指标，指标值为≥5种，新疆实

际完成 7种，完成率 140%，偏差率 40%。

c.财政部随文下达筛查人群覆盖地区指标，指标值为≥3个，

新疆实际完成 3个，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救治对象符合项目比率指标，指标值为

100%，新疆实际完成 21 例救治对象均符合项目要求，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3）时效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救助工作开展及时率指标，指标值为

≥95%，实际筛查过程中筛出需要医疗救助患者 21 例，筛查异

常结果当天告知本人及家属，并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流程，

开通老年人救助绿色通道，及时为需要手术的患者提供医疗救

助费用，完成救助 21例，完成率 100%，偏差率 5%。

（4）成本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普通视力检测、眼压检查、裂隙灯显微镜

检查、眼底照相检查、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检查（OCT）检查指

标，指标值为 160元/人，我院实际眼底筛查检查费 154元/人，

完成率 96.25%，偏差率 3.75%。

b.财政部随文下达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全自动面散瞳眼底

照相机购置成本指标，指标值为≤150万元，实际购置筛查设备

费用 148.265万元，完成率 98.84%，偏差率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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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经济效益指标。

（2）社会效益

a.财政部随文下达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程度指标，指

标值为有效缓解，新疆实际完成 9088人免费眼底筛查检查，并

为 21位经济困难患者提供医疗救助，有效缓解困难群众医疗费

用负担，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群众对项目知晓率指标，指标值为有效提

高，新疆实际完成：通过社区公告、医院宣传、社交媒体、电

视广播等多种渠道发布项目信息，最大程度提高群众对项目的

知晓率，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3）生态效益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

a.财政部随文下达区域防盲工作指标，指标值为不断完善，

新疆实际完成：本年度紧扣“不断完善区域防盲工作体系”的目

标，以眼底筛查作为核心抓手，通过系统性眼底筛查覆盖区域

人群，可从源头切断 “疾病进展→视力丧失→盲症”的链条，在

织密扎牢防盲网络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完成率 100%，偏差

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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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财政部随文下达救助对象满意度指标，指标值≥95%，新

疆实际满意度 95%，完成率 100%，偏差率 0%。为提高眼底筛

查救助对象满意度，我们围绕救助对象的核心需求（便捷性、

专业性、关怀感）构建全流程体验保障体系，从“被动服务”

转向“主动满足”，覆盖筛查前、筛查中、筛查后全环节，同

时建立反馈闭环持续优化。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偏离的绩效目标

（1）未完成数量指标完成率超 30%

无。

（2）完成率超出 30%及以上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筛查病种指标，指标值为≥5种，新疆实际

完成 7种，完成率 140%，偏差率 40%。偏差原因：筛查病种包

括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高血压视网膜病变、年龄相关性黄斑

变性、视网膜静脉阻塞、视网膜脱离、高度近视性脉络膜视网

膜病变、视网膜色素变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基于新疆眼病流

行特征及临床筛查实际作出的动态优化调整，故超额完成既定

任务。

2.下一步工作实施改进措施：

（1）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不足。一是信息传递慢，筛查异

常结果通知滞后，老人子女未及时知晓需救助；二是救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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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申请需多份纸质材料（如病历、身份证明），老人难准备，

审批环节多。三是衔接断层，筛查后未同步启动救助评估，需

老人自行联系救助机构，特殊老人（如独居、失能）无人协助

办理救助手续。

（2）下一步工作实施改进措施：

一是提速信息传递：筛查异常当天告知，同步推送结果至

救助机构；建立“筛查－救助”信息直连系统，减少人工对接。

二是简化救助流程：实行“一表申请”，工作人员代填材料；

审批压缩至 3 个工作日内，开通老人救助绿色通道。三是强化

衔接服务：筛查点设立救助专员，异常者现场初步评估；安排

志愿者协助独居/失能老人办理手续，全程跟进。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 10分、产出指标 50

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分。经自评，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老年人致盲性

眼底疾病筛查）项目绩效自评价得分为 93.96分，其中：预算执

行 8.96分、产出指标 45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10分，自评结果为“优”。

2.自评价中发现资金执行均衡性不足，剩余 31.14万元集中

在跨年结算，存在“前松后紧”现象；针对问题，已采取以下

改进：建立预算执行“红黄绿”预警机制，压实收尾资金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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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优化救助结算流程。同时强化绩效结果问责，确保彩票

公益金在全疆范围内高效合规运行，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

3.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

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件

附：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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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
付（项
目）名称

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老年人致盲性眼底疾病的筛查

中央主
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地方主
管部门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资金使用单位 自治区中医医院

资金投
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
金总额：

300 268.86 89.62%

其中：中
央财政
资金

300 268.86 89.62%

地方资
金

0 0

其他资
金

0 0

资金管
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
学性

严格按照《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
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56号）
及彩票公益金相关管理办法要求，坚持因素分配法与
项目实际需求相结合。在资金分配过程中，充分考虑
全疆地域广阔、基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优先
保障眼病高发区的筛查覆盖面；资金投向严格遵循“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疗卫生发展战略，重点倾斜于
筛查设备耗材购置、基层眼科医生劳务补贴以及困难
家庭患者后续医疗救助等关键环节。同时，兼顾项目
的社会效益（降低老年人致盲率）与经济效益（减少
远期医保负担），确保了 300万元专项资金在全疆
8000-12000名老年群体中的合理、高效配置。

无

下达及
时性

资金下达严格按照预算法和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要求下
达资金。2025年 5月，《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5年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预算
的通知》（财综〔2025〕20号）；2025年 6月，自治
区《关于下达 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医疗救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
财综〔2025〕14号）文件，下达 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老年人致盲性眼底疾病的筛查项目，资金 300
万元，资金分配方案确定后，自治区财政及卫健部门
迅速启动拨付流程，协调各级国库加快流转，确保资
金在筛查项目启动前足额到位至具体执行机构。资金
的及时下达有力地保障了全疆各地（州、市）在适宜
季节集中开展大规模眼底病筛查工作，未因资金延迟

影响筛查进度或患者治疗。

无

拨付合
规性

严格按照《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
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56号）
及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执行资金拨付。项目资金拨
付全过程经过“项目实施单位申请→业务主管部门审
核→财政部门复核”的严格审批程序，确保了拨付行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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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和合规性。针对筛查服务费、医疗救助款的
支付，均依据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和救助审批表进行据
实结算，通过银行转账直接支付至服务提供方或定点
医疗机构，减少中间环节。同时，各级执行机构建立
了资金拨付监督机制，对每一笔支出进行全程留痕和
跟踪监控，有效防止了违规操作和资金流失风险。

使用规
范性

严格按照《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
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56号）
及《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的要求，所有资金使用严
格限定在批复的预算范围内，专款专用。项目单位严
格遵守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相关规定，对筛查耗材采
购、设备租赁、劳务费发放及困难患者医疗救助等支
出分类核算，确保每一笔支出都有合法的原始凭证和
审批手续。不存在挤占、挪用、虚列支出或超范围开
支的情况。项目执行过程中，主管部门加强了对资金
使用情况的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确保资金使用的合

规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无

执行准
确性

严格按照《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
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56号）
等文件要求，依据实际工作量和完成进度据实列支。
项目累计执行资金268.86万元，预算执行率达89.62%，
支出数据与筛查人数（完成既定目标区间）、救助人
次完全匹配，账实相符。医院及执行单位建立了完善
的资金执行评估机制，定期对资金支出进度和筛查、
救助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比对分析，及时发现并纠正支

出偏差。

无

预算绩
效管理
情况

严格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及《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
56号）文件要求，将绩效管理贯穿项目全过程。项目
启动前设定清晰的绩效目标（如筛查覆盖率、早期干
预率、困难患者救助满意度）；执行中通过“双监控”
机制，将资金执行率（89.62%）与产出指标（筛查人
数、早诊率）进行联动分析；执行后对项目效益进行
评估。通过建立完善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重点考核
资金使用是否有效延缓了老年人致盲性疾病进展、是
否降低了致盲风险，并根据绩效监控结果及时优化筛
查流程和救助方案，切实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和老年人的健康获得感。

无

支出责
任履行
情况

坚持“自治区负总责、地县抓落实、各级医疗机构抓落
地”的工作机制，全面压实各级支出责任。自治区层面
负责资金分配和总体调度，地（州、市）及县级卫健
部门负责项目实施和资金监管，具体执行医院负责资
金的合规支付和核算。通过建立按季度调度机制，加
大项目执行进度和资金支出进度督导频率，及时通报
各地支出情况，压紧压实各单位的资金支出计划。针
对全疆地域广、执行单位多的特点，通过持续督促指
导，优化支出结构，杜绝“资金等项目”或“突击花钱”
现象。各地支出责任有效压实，确保了 300万元专项
资金在全疆范围内高效运转，有力支撑了老年人致盲

性眼底疾病筛查救助任务的圆满完成。

无

总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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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在义诊过程中发现致盲性眼底疾病（青光
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近视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视网膜血管阻塞、高血压眼底病
变等）发病率高，特别是在老年人密集处，
以及医疗资源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老年人
之所以在眼底疾病患者中占比较高，主要与
年龄相关的退行性变化和慢性疾病累积有
关，通过定期筛查和健康管理，可以有效降
低发病率和致盲风险。为进一步提高老年人
生活质量，提高全疆人民健康水平，解决老
年人眼底疾病筛查费问题，申请设立此项目。

在老年人密集处建立筛查点，并与 8个协同单位同
步筛查尽可能覆盖全疆多个地区。通过定期筛查和健
康管理，有效降低发病率和致盲风险，从而进一步提
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全疆人民健康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未完
成原
因和
改进
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
标

筛查人次数 ≥8000人次 9088人次

筛查病种 ≥5种 7种

筛查人群覆盖地区 ≥3个 3个
质量指

标
救治对象符合项目比率 100% 100%

时效指
标

救助工作开展及时率 ≥95% 100%

成本指
标

普通视力检测、眼压检查、
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眼底
照相检查、光学相干断层
扫描检查（OCT）标准

160元/人 154元/人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全
自动面散瞳眼底照相机购

置
≤150万元 148.265万元

社会效
益指标

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
轻程度

有效缓解 有效缓解

群众对项目的知晓率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区域防盲工作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救助对象满意度 ≥95% 95%

说
明

无


